
附件 2        ○○年國中教育會考 

各科能力等級加標示人數百分比統計表 

 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

精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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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+      

B      

待加

強 
C      

備註： 

1、各科能力等級加標示人數百分比係以有效人數計算（即扣除缺考、重大違規及點字卷者）。各科有效人數分別為：國文     人、

英語     人、數學     人、社會     人與自然     人。 

2、所有相同答對題數皆為同一標示。 


